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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170）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財務摘要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變動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1,922,803 1,809,377 +6.3%
毛利 290,399 298,668 -2.8%
毛利率 15.1% 16.5% -1.4個百分點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年度溢利 67,592 93,970 -28.1%
純利率 3.5% 5.2% -1.7個百分點

港仙 港仙

每股基本盈利 9.80 13.76 -28.8%
每股攤薄盈利 9.71 13.68 -29.0%

港仙 港仙

每股普通股中期股息 3.30 3.00
每股普通股末期股息 2.20 5.00
每股普通股特別股息 1.00 2.00

全年每股普通股股息合計 6.50 10.00 -35.0%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約424,000,000港元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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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星鞋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本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
績連同上年度同期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收益 3 1,922,803 1,809,377
銷售成本 (1,632,404) (1,510,709)

毛利 290,399 298,668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9,576 34,241
分銷及銷售開支 (88,453) (72,429)
行政開支 (150,402) (149,964)
融資成本 4 (13) (6)

除稅前溢利 5 81,107 110,510
所得稅開支 6 (13,515) (16,54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 67,592 93,97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7
 基本（港仙） 9.80 13.76

 攤薄（港仙） 9.71 1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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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度溢利 67,592 93,970

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期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可供出售投資重估儲備：
 公平值變動 (909) (182)

換算海外經營業務之匯兌差額 4,985 1,186

期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其他全面收益淨額 4,076 1,004

年度其他全面收益 4,076 1,004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71,668 94,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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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453,019 403,752
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55,321 56,890
投資物業 110,694 93,845
按金 21,625 1,862
會所會籍投資 925 941
可供出售投資 1,490 2,399

非流動資產總額 643,074 559,689

流動資產
存貨 249,212 183,700
應收賬項及票據 9 245,573 175,40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賬項 15,051 15,464
衍生金融工具 1,072 2,393
可收回稅項 801 227
受限制銀行結餘 2,044 –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23,871 548,223

流動資產總額 937,624 925,409

流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票據 10 191,940 152,512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賬項 156,538 118,887
應付稅項 163,857 157,033
應付非控股權益 4,855 –
衍生金融工具 2,215 –

流動負債總額 519,405 428,432

流動資產淨值 418,219 496,977

資產總額減流動負債 1,061,293 1,056,666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18,942 14,844

資產淨值 1,042,351 1,041,822

權益
已發行股本 68,719 68,570
儲備 973,632 973,252

權益總額 1,042,351 1,04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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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財務報表已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其包括
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普遍採納之會
計原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法而編製，惟投資物
業、衍生金融工具及可供出售投資則按公平值計量。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除
另有註明者外，所有款項已捨入至最接近之千位數。

2. 會計政策及披露之變更

本集團於本年度財務報表首次採納以下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號之修訂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政府貸款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之修訂金融工具：披露－
　抵銷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綜合財務報表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 合營安排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 披露其他實體權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1號及  第1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之修訂－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2號（修訂）  過渡指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 公平值計量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之修訂財務報表之呈列－其他

　全面收益項目之呈列
香港會計準則第19號（二零一一年） 僱員福利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二零一一年） 獨立財務報表
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二零一一年） 於聯營公司及合營公司之投資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修訂）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資產減值－非金融資產之 

 可收回金額披露事項（提早採納）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露天礦場生產階段之剝採成本
 － 詮釋第20號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一年 修訂多項於二零一二年六月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週期之年度改進

除下文所進一步闡明有關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及香港會計
準則第1號之修訂之影響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該等財務報表並
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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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主要影響如下：

(a)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取代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綜合及獨立財務報表指明綜合財
務報表入賬之部分及香港（常務詮釋委員會）－詮釋第12號綜合－特殊目的實體提出
的事項。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建立一項用於確定須綜合實體之單一控制模式。
為符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關於控制權的定義，投資者須：(a)擁有對投資對象
之權力；(b)就參與投資對象營運所得之可變回報承受風險或享有權利；及(c)能夠運
用其對投資對象之權力影響投資者回報金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引入之變動
規定本集團管理層須作出重大判斷，以確定某些實體受其控制。

由於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本集團已就釐定本集團所控制之投資對象更改
會計政策。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0號並無改變有關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一日涉及其投
資對象之綜合列賬結果。

(b)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規定公平值之精確定義、公平值計量之單一來源及在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範圍內使用之披露規定。該準則並不改變本集團須使用公平值之情
況，但為在其他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規定或允許使用公平值之情況下應如何應用公
平值提供指引。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採用預期適用法應用，且採納該新準則對
本集團公平值計量並無重大影響。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3號之指引，計量公平
值之政策已經修訂。

(c) 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改變在其他全面收益（「其他全面收益」）呈列之項目分
組。在未來某個時點可重新分類（或重新使用）至損益之項目（例如換算海外業務產
生之匯兌差額、現金流量對沖之變動淨額及可供出售金融資產之虧損或收益淨額）將
與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例如重估土地及樓宇）分開呈列。該等修訂僅影響
呈列，並不影響本集團之財務狀況或表現。綜合全面收益表已予重列以反映該等變
動。此外，本集團已引入該等修訂於本財務報表而選用了新標題「損益表」。

3. 營運分類資料

就管理目的而言，本集團按業務活動劃分其業務單位，並有以下兩個可報告之營運分類：

(a) 生產及銷售鞋類產品；及

(b) 零售及批發業務。

管理層個別監控本集團營運分類之業績，以便作出有關資源分配及表現評估之決定。評估
分類表現乃根據可報告分類之溢利╱（虧損）（經調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之計量）。經調
整除稅前溢利╱（虧損）乃貫徹本集團除稅前之溢利╱（虧損）計量，惟利息收入、融資成
本及其他未分配收入及收益淨額及未分配開支除外。

分類資產不包括未分配資產，因該等資產乃以集團基準管理。

分類負債不包括未分配負債，因該等負債乃以集團基準管理。

分類業務間之銷售及轉讓乃參考向第三者銷售時之售價按當時之市價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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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呈列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營運分類之收益、溢
利╱（虧損）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支資料。

生產及銷售鞋類產品 零售及批發業務 綜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銷售予外界客戶 1,868,663 1,766,758 54,140 42,619 1,922,803 1,809,377
分類間銷售 8,096 10,710 – – 8,096 10,710

合計 1,876,759 1,777,468 54,140 42,619 1,930,899 1,820,087

分類間銷售對銷 (8,096) (10,710)

合計 1,922,803 1,809,377

分類業績 115,257 136,778 (28,258) (28,387) 86,999 108,391

未分配收入及收益淨額 2,114 7,936
利息收入 8,755 9,315
未分配開支 (16,748) (15,126)
融資成本 (13) (6)

除稅前溢利 81,107 110,510
所得稅開支 (13,515) (16,540)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應佔年度溢利 67,592 93,970

資產及負債

分類資產 1,034,554 818,001 35,051 29,151 1,069,605 847,152
未分配資產 511,093 637,946

資產總額 1,580,698 1,485,098

分類負債 345,429 263,728 4,817 3,940 350,246 267,668
未分配負債 188,101 175,608

負債總額 538,347 44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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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及銷售鞋類產品 零售及批發業務 綜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
  分類 40,916 37,996 3,968 4,516 44,884 42,512
  未分配 4,282 3,905

49,166 46,417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分類 1,741 1,723 – – 1,741 1,723
  未分配 – –

1,741 1,723

 資本開支：
  分類 91,905 30,562 2,482 5,918 94,387 36,480
  未分配 160 1,192

94,547 37,672

地區資料

(a) 來自外界客戶的收益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美國 806,888 797,256
歐洲 622,639 625,216
其他 493,276 386,905

1,922,803 1,809,377

上述收益資料以客戶所在地為依據。

(b)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33,005 32,942
中國內地 396,706 401,503
柬埔寨 90,951 60,684
越南 119,171 60,471
其他 826 749

640,659 556,349

上述非流動資產資料以資產所在地為依據，且未計及金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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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客戶資料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佔本集團總收益超過10%之客戶銷
售所產生之收益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428,282 505,075
客戶B 365,399 433,772
客戶C 397,139 331,068
客戶D 254,924 228,933

1,445,744 1,498,848

上述金額包括向一組實體（該等實體受上述客戶共同控制）的銷售額。

4. 融資成本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全部償還之銀行貸款之利息 13 6

5. 除稅前溢利

本集團之除稅前溢利乃經扣除╱（計入）以下項目：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銷售存貨成本 1,026,477 960,334
折舊 49,166 46,417
攤銷預付土地租賃款項 1,741 1,723
會所會籍攤銷 16 23
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767) (6,875)
重估投資物業之公平值收益 (15,298) (12,240)
銀行利息收入 (6,770) (7,057)
應收賬款之利息收入 (1,985) (2,258)
股息收入 (3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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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年內於香港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三年：16.5%）之稅
率撥備。其他地區有關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司法權區之當
時稅率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香港
 本年度稅項支出 614 979
即期稅項－其他地區
 本年度稅項支出 16,734 22,496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7,696) (9,995)
遞延 3,863 3,060

本年度稅項支出總額 13,515 16,540

適用稅率根據香港利得稅稅率16.5%（二零一三年：16.5%）、越南企業稅稅率15%至25%
（二零一三年：15%至25%）、柬埔寨企業稅稅率20%（二零一三年：20%）、台灣企業稅稅
率17%（二零一三年：17%）、中國企業所得稅稅率25%（二零一三年：25%）及本集團於
越南及柬埔寨之附屬公司所獲有關免稅期計算。

一般而言，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曾按稅率33%（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繳
付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現須按稅率25%（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生效之
日（即二零零八年一月一日）以後）繳付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

7.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67,592,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93,970,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加權平均數689,525,223股（二零一三年：
682,792,504股）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年度溢利67,59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93,970,000港元）及經年內已發行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作出調整後之年內已發行普通股
加權平均數695,931,719股（二零一三年：686,735,153股）計算。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與攤薄盈利之股份加權平均數調整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89,525,223 682,792,504
年內視作因行使全部已發行可攤薄購股權而
 假設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406,496 3,942,649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695,931,719 686,73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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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內已派付股息
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0港仙
　（二零一三年：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1.5港仙） 34,505 10,264
就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特別股息
 －每股普通股2.0港仙（二零一三年：
　就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2.0港仙） 13,802 13,686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3.3港仙（二零一三年：3.0港仙） 22,810 20,505

71,117 44,455

擬派末期股息
每股普通股2.2港仙（二零一三年：5.0港仙） 15,210 34,427
擬派特別股息
每股普通股1.0港仙（二零一三年：2.0港仙） 6,914 13,771

22,124 48,198

本年度擬派末期股息及擬派特別股息須經本公司股東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
後，方可作實。該等財務報表並無反映應付股息。

9. 應收賬項及票據

本集團之應收賬項及票據主要跟少數知名及有信譽之客戶有關。給予客戶之付款條款主要
為信貸方式。除與本集團關係良好之若干客戶可於發出發票180日內還款外，一般客戶之
還款期為90日。本集團厲行嚴格控制未收回之應收賬項，以減低信貸風險，包括若干以信
貸保險作出保證之應收賬項。逾期未付款項由本集團高級管理層定期審核。

以貨物交付日期為基準，應收賬項及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243,738 175,402
91日至180日 1,731 –
181日至365日 104 –

245,573 175,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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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付賬項及票據

以收訖貨物日期為基準，應付賬項及票據於報告期末之賬齡分析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90日內 173,561 146,171
91日至180日 16,490 2,401
181日至365日 1,037 1,111
365日以上 852 2,829

191,940 152,512

應付賬項不計息，且一般須於90日內清付。

股息及股份購回

為回饋股東之長期支持，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每股2.2港仙及特別股息每股
1.0港仙。連同中期股息每股3.3港仙，本集團於本年度共派發股息每股普通股6.5
港仙，較過往財政年度減少約35.0%。

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須待股東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星期四）舉行之股東週
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告作實。末期及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一四年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五）或前後派付。

除派發股息外，本公司於本財政年度以每股1.34港元至1.75港元之價格購回及註
銷12,424,000股普通股。我們認為股份購回是一個審慎管理整體資本結構以及不
斷提升股東回報的建設性行動。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

(a) 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

本公司將由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星期二）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
份過戶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已填妥之股
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星期一）下午
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地
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22樓，以辦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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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獲派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的資格

獲派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之記錄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星期五）。本公
司將由二零一四年九月三日（星期三）至二零一四年九月五日（星期五）（包括
首尾兩日）暫停辦理股東登記手續，於此期間不會辦理任何股份過戶手續。
為符合資格獲派擬派末期及特別股息，所有已填妥之股份過戶表格連同有關
股票，須不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二日（星期二）下午四時三十分，送達本公司
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登捷時有限公司，以辦理登記手續。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業績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面對種種新
挑戰，經濟增長放緩，工資及其他生產成本持續上漲均帶來壓力。隨著中國製造
業之競爭優勢減弱且廠商流向成本更低之地區，中國製造業之增長亦見滯後。

縱然面對此艱難背景，本集團欣然呈報，憑藉多元化之生產基地，本集團之營業
額仍然錄得新高之不俗成績。年內，營業額按年增長約6.3%至1,923,000,000港元
（二零一三年：約1,809,000,000港元）。營業額之增幅反映平均售價及業務量分別
增加約2.5%及約2.4%。

儘管中國是世界工廠，但一直面對各種新挑戰，例如生產成本持續上漲及貨幣升
值，引起大眾關注中國作為低成本生產基地之競爭力。管理層已及早採取積極應
對措施，並於十多年前已分散生產基地，在越南及柬埔寨等建立樞紐，令本集團
之生產基地分佈更為平衡。

越南及柬埔寨之生產線發展更趨成熟，令兩個中心之材料耗用相對穩定。產品再
組之成效及商品價格放緩之趨勢亦有助穩定整體材料成本。然而，中國及越南兩
地之工資（包括福利及津貼）持續上漲已侵蝕毛利率。訂單在不同地點之間過渡性
之重新調配亦導致年內產生額外之一次性運輸支出。另一方面，零售業務為應對
中國疲弱之市場而採取之積極措施亦有助減輕零售單位之虧損。

綜合上述之成本因素、中國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及衍生金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後，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純利按年減少約28.1%至約68,000,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約94,0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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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之每股盈利按年減少約28.8%至約9.80港仙（二零一三年：約13.76港仙）。鑒
於穩健之財務狀況，本集團將致力繼續採納與股東分享成果之股息政策。

因此，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派發末期股息及特別股息分別2.2港仙（二
零一三年：5.0港仙）及1.0港仙（二零一三年：2.0港仙），連同中期股息3.3港仙
（二零一三年：3.0港仙），派息率約為66.3%（二零一三年：約72.7%）。

總括各項不同成本因素之轉變，隨著中國及越南以及柬埔寨之最低工資調高，年
內薪酬工資亦有所增加。本集團能將部分有關增幅轉嫁予客戶，減低所受影響，
故平均售價有所輕微調升。本集團一直致力提高生產力亦有助減輕勞工成本上升
之部分壓力。製造單位之勞工及工資總額（包括津貼及其他福利）佔總製造營業
額之22.53%，去年為22.13%。儘管在本集團快速擴張中，越南及柬埔寨的員工均
需內在學習過程，並對其進行適當的培訓，從而解決初期生產力及效益較低的問
題，但由於本集團所從事為勞動力密集行業，對勞工成本之變動非常敏感，致使
於年內之毛利率有不利影響。

新廠房之生產線開始運作暢順使外發加工費用可維持於約74,000,000港元（二零一
三年：約71,000,000港元），或佔營業額約3.9%。由於訂單在不同廠房之間重新調
配，加上新客戶給予越南及柬埔寨廠房之若干訂單需要額外配合加速生產，導致
運輸支出大幅上升約12.6%。

本集團之設施位於中國、越南及柬埔寨三個專業生產中心，形成一個有效應付不
同生產要求之多元化平台。多元之地理分佈亦有助進一步提高整體生產效益，東
南亞設施之產量持續上升亦為最佳證明。年內，中國、越南及柬埔寨分別貢獻總
營業額約41.0%、42.2%及13.6%（二零一三年：分別約52.8%、35.1%及9.8%）。

本集團先進之生產設施、卓越之設計、量身訂製之產品開發及生產服務，以及竭
力準時交付優質產品之能力，吸引更多嶄露頭角之鞋履品牌。本集團致力於開發
運動便服鞋履，緊握當今全球鞋履市場之兩大發展趨勢。

憑藉此競爭優勢，包括「運動便服型」產品之優質便服鞋履繼續為本集團產量中之
主要類別，佔營業額約51.6%（二零一三年：約53.5%）。嬰幼兒鞋履及豪邁型戶外
鞋分別為營業額貢獻約40.7%及7.7%（二零一三年：約38.6%及7.9%）。客戶憑藉
本集團在優質鞋履類別之領先地位，所開發之產品足以在競爭激烈之市場上應付
瞬息萬變之客戶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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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多元化之產品基地及具備多線產品之技術，全面支持本集團靈活調配產品
組合，從而應對市場之轉變。年內，美國之復甦形勢比歐元區略顯強勢，但對比
亞洲市場之強勁增長，相對地兩個地區都顯得遜色。在報告年度內，基於中國、
南韓、澳洲及俄羅斯之強勢增長，區域組合因而轉向亞洲市場傾斜，令該地區對
營業額之貢獻上升至約25.66%（二零一三年：約21.39%）。美國及歐洲市場對本集
團營業額之貢獻分別微跌至約41.96%（二零一三年：約44.06%）及32.38%（二零
一三年：約34.55%）。

營運回顧

年內，本集團已積極調配生產活動及客戶組合，以追求更深入之業務多元化。有
關調配亦有助更好地運用越南及柬埔寨潛在之生產能力，務求應付客戶對兩地產
量需求之強勁增幅。本集團以快速回應及靈活調整生產迎合市場轉變，是本集團
雄厚實力及穩佔業內領導地位之最佳佐證。

由於客戶反應良好，推動本集團再計劃進一步推行在東南亞之發展。在越南中部
租賃一塊土地後，新廠房之首階段計劃將於二零一五年投入營運。本集團相信，
越南中部之新廠房將有助捕捉更大的訂單增長。

專業之研發中心亦讓本集團與客戶建立更密切之互動關係，使本集團更容易符合
客戶之產品開發要求及迎合客戶之需求，助客戶進一步滲透至不同市場，帶動新
的增長。

本集團之財務狀況穩健，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維持於
約424,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548,000,000港元）之有利水平。

製造業務

本集團之各項設施充分滿足不同產品的開發及製造需求。於年結日，該等設施合
共設有46條生產線，分別位於越南（20條生產線）、柬埔寨（7條生產線）以及中
國（19條生產線，其中中山9條、珠海6條及江西4條）。此等設施之年產能合共為
25,000,000雙鞋履，由於越南及柬埔寨均於年內增設新設備，故年度之使用率約
為80%（二零一三年：約89%）。

年內，新客戶需求多款優質產品以開拓潛在新市場，帶動本集團之訂單增長。儘
管美國及歐洲市場之市況不明朗，此等優質產品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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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越南廠房之需求增加，就鞋履雙數而言，此中心佔總生產約47%（二零一三
年：約39%），按年增幅為25.9%。柬埔寨之產量亦有所增加，上升至佔總生產約
11%，比較去年為約8%。客戶反應正面，故此本集團正考慮更重點發展越南及柬
埔寨之生產設施，預期越南中部之拓展計劃將在首階段設立約4至8條生產線。

另一方面，在中國南部整體不利的經營環境下，位於中國生產樞紐之廠房對本集
團營業額（雙數）之貢獻持續下滑至約41%（二零一三年：約54%）。

帶動越南及柬埔寨設施強勁增長之原因包括客戶訂單之喜好不斷轉變，以及在跨
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下自由貿易安排帶來之預期好處。
有見及此，本集團將加速深化多元化發展。然而，本集團仍將保留大部分優質產
品之生產在中國，藉以保持整體產品組合之靈活性及風險管理。對於在越南物色
更多能為本集團核心業務增值及帶來協同效益之潛在策略夥伴，本集團深表樂
觀。因應客戶之要求，本集團已在柬埔寨設立鞋底廠房，預期即將全面投入運作。

年內，主要客戶包括Skechers、Clarks、New Balance、Stride Rite及Asics Tiger，
共佔本集團總營業額約82.88%（二零一三年：約90.56%）。

零售業務

為配合本集團長期多元化發展之策略，已開拓自家時尚兒童鞋履品牌費兒的王子
之零售業務。年內，零售業務之營業額錄得增幅約27.0%，而香港及中國之此等
店舖之同店銷售額亦上升。

然而，一如其他零售商，本集團之零售單位同樣面對中國零售市場的不景氣，毛
利率由去年約70.65%減少至約66.08%。為應付市場挑戰，零售單位已加緊控制成
本，並正提升及調整中國之零售網絡。目前，費兒的王子之網絡包括在香港之3間
店舖及在中國之37間店舖。

零售單位根據夥伴安排形式為網絡引入知名國際品牌，有助拓闊零售點之產品系
列。此外，此舉亦有助提升該網絡之整體形象，從而有助於在中國遷至更優越之
銷售地點。年內開展之網上銷售亦能支持零售單位建立品牌形象，並將有利於測
試市場對產品之反應。

由於香港租金開支高企且中國零售市場增長減慢，零售業務產生虧損約
28,3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28,400,000港元）。管理層將繼續審慎處理零售業
務單位之進一步發展，但對單位為本集團帶來長遠收益之潛力仍具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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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策略

本集團之業務組合不斷更迭以應對市場趨勢及經營環境之轉變。一套旨在達至持
續增長之業務策略，為集團的生產及零售業務作出良好指引。

製造業務：應對挑戰及優化產能

隨著整體經營環境持續艱難，集團應對挑戰，並根據既有之策略及目標發展核心
業務，取得良好進展。

針對年內勞工及其他經營成本之大幅增長，集團已適時評估旗下之生產設施，並
於其後將生產活動調配至不同廠房物業，作出更合理之編排。據此，集團已因應
適用情況整合或擴大廠房物業，藉以應付整體業務發展所需。

主要位於中山及珠海之中國廠房在進行加強整固，而越南南部之設施則擴大以支
持業務發展。生產重新調配至不同廠房，有助更妥善地規劃訂單之履行，從而取
得更強勁的未來增長。

同時，集團已採取更深層之計劃，優化及精簡廠房設備及生產流程，以及管理及
經營架構。

儘管優化舉措將導致本集團短期非經營開支增加，但此等及時且必須之舉措將從
根本上提高集團之競爭力，為未來穩健之發展奠定鞏固基石。

零售業務：應對艱難的經營環境

全球經濟疲弱不振，中國消費者信心下滑，加上各行業產能過剩，市場競爭變得
異常激烈。然而，零售業務在削減網絡規模之情況下錄得銷售額增長約27.0%。
零售分部之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淨額減少0.5%至約28,300,000港元。

年內分部關閉多間表現不佳的店舖，但同時亦開設數間前景可觀的新店舖，以期
提高網絡的整體營運效益。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核心品牌費兒的王子擁
有46間門店，較去年減少5間。

集團將費兒的王子重新定位為「中端奢侈品」品牌，以時尚都市精英為目標客戶，
追求奢侈品等級之質量及形象，但價格相宜。集團並於年內創立針對時尚兒童╱
青少年之Fiona’s Prince Junior青春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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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亦成功將零售業務升級為品牌營運商。除自家品牌外，分部現時亦管理若干
知名國際品牌（如Ms. Blumarine），務求提升店舖之客戶忠誠度。

前景

預期來年度之經營環境將仍如報告年度般充滿挑戰，儘管如此，本集團將始終如
一，專注業務，獨步業界。

為此，集團將繼續整合零售分部之業務，同時繼續提升製造業務之競爭力。並將
適當加大製造業務之投資力度。

為鞏固長期競爭優勢，集團將持續致力於提升盈利能力，充分利用內部資金及開
展遠期人事規劃。

製造業務

現有客戶之業務繼續增加，再加上新客戶刺激生意增長，故預期製造業務於二零
一五財政年度將能更進一步。

預期原料價格將普遍保持穩定，故預期製造分部之毛利率亦將維持穩定。儘管中
國之勞工成本及生產間接成本不斷上漲，集團將努力通過自動化、改善流程及優
化產品所取得之營運效益，抵禦中國日高之成本。

鑑於近期越南發生反華抗議及暴亂，為保護工人，本集團位於越南平陽省之廠房
已自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三日起暫停營運。隨著抗議及暴亂之緊張局勢有所緩和，
該廠房已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日恢復營運。董事會將繼續監察越南政治事態的
發展，如有需要，將作出臨時適當安排。

由於越南仍是重要的供應基地，可補足集團在中國及柬埔寨之設施，故集團對越
南的投資繼續持積極態度。因此，越南中部之擴展項目將如期進行。新廠房一期
將於二零一五年年中開始營運，以應付預期需求增長，而第二期發展或會推遲至
二零一五年年中動工興建。

同時，本集團將物色收購機遇，以於現有越南南部廠房附近擴展生產設施。該等
業務機遇包括在越南南部設立用於製造鞋底的新合營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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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務

集團將重組零售分部架構，繼續精簡其營運。

明年，分部將專注於優化網絡及改善個別店舖之效益及盈利能力。分部亦將繼續
加強產品及存貨管理，旨在通過市場主導之產品銷售、更為穩健之存貨組合及較
短之存貨周轉天數提高毛利。

分部將積極投入資源開發Fiona’s Prince Junior之網上銷售，旨在達致實體店與電
子商務的平行發展。

分部亦將開展更為深入之品牌建設工作，以提高分部中三個主要品牌之增值質
量，從而令該等品牌從競爭中脫穎而出。集團將致力於將品牌塑造為客戶之首選
優質鞋履，以提升品牌之市場影響力及客戶忠誠度。

董事會將密切監督及評估零售分部之品牌重新定位、產品線延展、網絡提升及營
運重組工作之成果，從而釐定來年業務的下一步發展。

財務回顧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本集團一般以內部產生之現金及其往來銀行提供之銀行信貸為其業務提供資金。

審慎理財及選擇性投資，令本集團之財政狀況維持穩健。於二零一四年三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約424,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
548,000,000港元）。

本集團基本上並無債項。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得多間銀行之信
貸總額度約為9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99,000,000港元）。本集團獲授予
之香港貿易及透支之銀行信貸約99,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99,000,000港
元）當中，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已動用約5,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
11,000,000港元）。

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流動比率約1.81（二零一三年：約2.16），
此乃按流動資產約938,0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519,000,000港元之基準計算，而
速動比率則約1.33（二零一三年：約1.73）。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計息銀行借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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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將繼續維持保守之流動現金管理，以鞏固現金狀況。經考慮本集團於未來
兩至三年包括在越南及柬埔寨進行之主要擴充計劃，董事們認為本集團具備充足
之流動資金以應付其目前及日後營運及拓展之營運資金需求。

外匯風險管理

本集團大部分之資產與負債及收益與開支主要以港元、人民幣及美元（「美元」）計
值。採用保守方法管理外匯風險乃本集團之政策。

然而，本集團將繼續監控其外匯風險及市場狀況，以確定是否需要採取對沖措
施。本集團一般以內部資源及香港銀行所提供之銀行融資作為營運所需資金。借
貸利率按香港銀行同業拆息率或倫敦銀行同業拆息率釐定。

本集團之財務政策旨在減輕本集團於環球業務所帶來之外幣匯率波動之影響，以
及將本集團之財務風險降至最低。本集團採用一項更為審慎之措施，審慎運用衍
生金融工具（主要為遠期貨幣合約（如適用）僅作風險管理之用）以作對沖交易及
管理本集團應收賬項及應付賬項之用。

本集團面臨之外匯風險主要來自其中國附屬公司之現金流量淨額及營運資金淨額
之換算。本集團管理層將於有需要時積極利用自然對沖、遠期合約及期權方式對
沖外匯風險。貨幣風險集中由本集團之香港總部管理。

股本架構

股東權益增加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約1,042,0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約
1,042,000,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計息銀行借貸
（二零一三年：零），因而佔股東權益比例為零%（二零一三年：零%）。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購回及註銷12,424,000股每
股面值0.10港元普通股，總代價（不包括交易成本）約20,089,000港元。年內，董
事會根據股東賦予之購回授權購回本公司股份，旨在藉此提高本公司每股資產淨
值及每股盈利而使股東整體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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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回顧年度股份購回之詳情如下：

年╱月
購回之

股份數目
每股

最高價
每股

最低價

總代價
（不包括
交易成本）

港元 港元 千港元

二零一三年四月 1,160,000 1.42 1.34 1,607
二零一三年七月 10,000 1.47 1.47 14
二零一三年八月 1,000,000 1.57 1.49 1,527
二零一三年九月 2,094,000 1.65 1.59 3,403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112,000 1.55 1.54 173
二零一四年二月 3,756,000 1.70 1.46 5,983
二零一四年三月 4,292,000 1.75 1.67 7,382

總計 12,424,000 20,089

購回股份時已付之溢價約18,847,000港元已自股份溢價賬扣除。本公司亦已將相
等於註銷股份面值之金額自本公司保留溢利轉撥至股本贖回儲備。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年內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
之任何上市證券。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包括其於香港、台灣、中國、越南及柬埔
寨之附屬公司）共聘用約18,000名員工。本集團之薪酬政策主要根據現時之市場
薪酬水平，以及各公司及員工個別之表現為基準釐定。本集團亦可根據本集團批
准之購股權計劃及股份獎勵計劃之條款分別授出購股權及股份。

企業管治

董事概不知悉任何資料，足以合理地顯示本公司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未有或未曾遵守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
治守則（「守則」），惟下文所載之條文A.2.1之偏離行為除外。

守則條文A.2.1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之角色應有區分，不得由一
人同時兼任。主席與行政總裁之間之職責分工應清楚界定並以書面載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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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之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未有區分，由陳敏雄先生同時兼任。董事會認為由
同一人士兼任主席及行政總裁，有助本公司更有效發展長遠業務策略及執行業務
計劃。董事會考慮此結構將不會影響董事會之權力平衡。董事會相信董事會由經
驗豐富人士組成，其中絕大部分為非執行董事，將能夠有效確保董事會維持權力
平衡。董事會於必要時仍會考慮主席與行政總裁角色分開。

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委員會」）包括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委
員會之主要職責為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流程及內部監控系統。

作為年度回顧程序的部分，董事會已履行評估本集團的會計及財務報告的功能，
以確保有足夠的資源、培訓計劃及預算，以及員工的專業資格及經驗以發揮其功
能。

委員會已與本公司之管理層回顧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原則及慣例、本集團之核
數、內部監控及財務申報事項及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業
績，並認為該等業績之編製方式符合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並已作出足夠披露。

委員會同時已與本公司外聘核數師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舉行會議，以審閱本集團採
納之會計準則及慣例以及本集團之全年業績。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其條款與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
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一致。在
向所有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全體董事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均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及上述行為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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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全年業績公佈及年報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全年業績可在聯交所之網站 
(www.hkex.com.hk)及本公司之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kingmaker/
annual/index.htm)公佈。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料之截至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及載於上述網站。

承董事會命
主席
陳敏雄

香港，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四位執行董事為陳敏雄先生、黃秀端女士、柯民佑先生
及黃禧超先生；兩位非執行董事周永健先生及陳浩文先生；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
事譚競正先生、戎子江先生及陳美寶女士。


